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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獨」學生會扮代表
屈立國歌法為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國歌條例草案》將於本月提交

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辯論，國歌法的本地立法程序如箭在

弦。近年恣意妄為、執意「播獨」煽暴搞事的多個大專院校學

生會，隨即揚言「代表」整個大專學界發出聲明，反對「任何

形式的國歌法」，視國家及尊重如無物。有教育界人士強調，

國歌象徵着民族精神，在人情、道理，還是法律角度，均有立

法的需要，批評有關學生是過於武斷及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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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日前在立法會上表示，入境處可望在今
年首季完成審核所有積壓的免遣返聲請個案。
不過，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經
民聯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積壓個案的情況已
由行政當局轉移至司法機構，截至去年底已積
壓近3,000宗司法覆核個案，情況不可接受，
建議把好關，做好行政程序，以減少被拒申請
的聲請者上訴及司法覆核的理據。
梁美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府在處

理免遣返聲請個案中，行政方面的確是加快
了，但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日前在法
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就罕有地指出，司法機構
大量積壓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個案，已影響
其他司法工作。為此，她認同保安局提出一系
列建議以簡化程序、果斷處理，否則「將個波
由行政轉到司法部門」絕不理想。
保安局建議修訂《入境條例》，包括訂明聲

請人須在符合提出免遣返聲請資格起3個月內
提出，交表時限由49日減至14日，上訴期限
也由14日減至7日。梁美芬強調，現行政策需
要檢視，維持現況是沒有可能的，並建議增加
人手處理個案。

梁美芬冀助辨別「真假難民」
她並希望政府先釐清行政程序，以減少被拒申請的聲請

者上訴及司法覆核的理據，再在法例中訂明合理的羈押時
段，例如3個月等，有助政府辨別「真」、「假」個案，
而此舉對非濫用機制的聲請者也有好處。
梁美芬強調，加快審批進度並不是「快啲趕聲請人

走」，因現時濫用免遣返聲請的情況嚴重，連累一些合法
在港居住多年的少數族裔人士都受到歧視，被人誤會他們
會影響香港治安。
另外，3名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張國鈞及葛珮帆去信梁
美芬，指目前有逾6,000宗免遣返聲請個案等候上訴，政
府以過往情況估計或會有一半個案申請司法覆核，若在現
時3,000宗免遣返聲請司法覆核個案再加3,000宗，將會對
司法機構造成更沉重的負擔，希望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盡早邀請司法機構和律政司到委員會討論問題，並要求
政府盡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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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
將於今年11月舉行，當選者有望「加人工」。
民政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
文件，建議新一屆區議員酬金增至每月近3.4
萬元，增幅達5.6%。同時，目前兼任行政會議
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的「雙料」甚至
「三料」議員，只能領取三分之二區議員酬
金，政府認為三者角色不同、「多料」議員承
擔更重，建議取消有關安排，令「多料」議員
可「袋足」區議員酬金。
民政事務局在文件建議，由明年1月1日、
即新一屆區議員任期開始起改善區議員的酬津
安排，包括以經理及行政級人員的每月就業收
入中位數，作為檢討區議員酬金的參考指標之
一，並按今年價格計算，把有關款額調高
5.6%，由每月32,150元增至33,950元。

扣減制度惹未盡力錯覺
當局並建議取消兼任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

的區議員須扣減酬金的安排。當局指出，這些
「多料」議員擔當不同角色，須作出重大承擔
和付出，同時選民對他們不會有較低期望，甚
至會期望他們能以更高層次解決地區難題，扣
減他們的酬金會造成他們沒有全力投入區議會
工作的錯誤觀感， 因此他們應該收取全數酬
金。若有關建議獲得通過，未來「多料」議員
每年將可多獲約13.5萬元。
其他建議包括調高實報實銷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8.5%，由每月41,305元增至44,816元；調高
每屆區議會任期的實報實銷開設辦事處開支償
還款額20%，由每屆10萬元增至12萬元；在
實報實銷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下，增設一
個不設上限的獨立部分，用以支付法定遣散
費，與立法會做法一致。

民建聯區議會（第一）界別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有
不少區議員憂慮取消強積金對沖會影響辦事處營運，讚揚
方案聽取了區議員意見，不設上限補貼員工遣散費，相信
對區議員地區服務會有幫助。
他並認為，是次建議增加區議員酬金及營運辦事處開

支，是追回過去數年的合理升幅，政府長遠應提供更好支
援，讓區議員有更好條件服務市民。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
學、恒生大學等的學生會，連

同部分大學的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
以及學聯等9個團體，日前發出聯署
聲明，聲言要「代表整個大專學界」
反對國歌法，要求政府撤回《國歌條
例草案》。

誣定義模糊淪政治工具
他們在聲明中試圖誤導群眾，煽動
恐慌，聲稱「《條例草案》字眼沒有
清晰定義……當中『侮辱』、『歪
曲』、『貶損』皆屬模糊的概念，沒
有清晰標準界定」，老屈政府可「任
意揣測」市民動機，法例「勢必」淪
為政治打壓工具。
聲明又胡亂演繹「自由」之義，聲
言只要「未構成即時暴力」，即可將
一切「批評或侮辱國家或其象徵」的
舉動合理化，明顯意圖為一眾「自己
友」近年恣意侮辱國家的惡行開脫；

又「警告」政府指「不要妄圖透過嚴
刑峻法，規範市民表達、言論及創作
自由」云云。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國歌法無論在
人情、道理，還是法律角度，均有立
法的需要。」他認為，國家曾經面對
難關、逆境，而國歌的歌詞及旋律象
徵着中國人堅毅、團結的精神，「國
歌是代表了民族精神，是火鳳凰般的
精神。」
他認為，有了國歌法的支持，中小
學在教育方面「有安全感」，教師可
以名正言順地教授與國家相關的知識
予下一代。

教界：不立法恐縱容辱國
「為什麼國歌法那麼重要？這要問

問破壞國歌的人！」何漢權批評，在
球賽中「噓」國歌、在立法會倒插國
旗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事情，若不

盡快立法，反而縱容那些不尊重國家
的人，只會讓香港在國際上繼續蒙
羞。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

批評，該「聲明」扭曲了「自由」之
意，如果「未構成即時暴力」就等同
合理，「那一切的法律都可以不要，
誹謗、歧視等行為也不會構成即時的
暴力。」
他認為，任何的案件法庭都會考慮

控辯雙方的理據，並不會偏頗某一
方。在討論國歌法的過程中，社會上
總有一小撮人「發聲」，意圖讓社會
對法律產生誤解，甚至恐慌。將國歌
法視為「政治打壓工具」的說法過於
武斷及無理。

至於「聲明」提到《草案》欠清晰
定義，張民炳則認為，對人、對事的
態度其實「睇得出」，如果是不小心
走音，跟故意將歌詞唱錯音唱錯詞以
作恥笑明顯不同，反問後者「那是否
尊重的行為？」

網民批被洗腦無國家觀念
針對該部分「學生組織」的無理聲
明，網民均表不滿。「Yun Ming
Ng」質問道：「 連國家觀念都無，
讀甚（什）麽大學。」「Lam joe」
表示：「算吧，又是給人洗腦的無知
學生。」「C.c. HO」就質疑這些學
生會的代表性：「一兩丁人就成立學
生會代表全校。」

喺網絡發達嘅今
日，斷章取義甚至
完全虛假嘅消息越
來越多，唔少人都
經常跟車太貼炒晒

車，但人類總係犯重複嘅錯誤
嘅。話說中國移動近日送兩款利
是封畀客戶，有人就喺fb發帖鬧
其中一款竟然係「死人藍襯白
花」喎。身為立法會議員嘅毛婆
（毛孟靜），連求證吓都無就照
出地球post嚟 share，佢成班支持
者梗係留言又話咩「大陸化」之
類嘅廢話啦。原來，嗰款利是封
其實係紫色襯銀邊囉，連發帖者
都要喺帖度say sorry，毛婆今次又
衰咗。
話說報稱係日語教師嘅「Louis
Tam」發咗個話係「轉貼」嘅
帖，內容係佢手執一疊「藍色」
嘅利是封，文中就話：「中移動
搵邊個設計利是封嘅企出嚟，我
保證唔打死你。新年流流死人藍
襯白花。大吉你個利是。俾啲長
輩見到肯定即時同你開年。」

見寫「中移動」即些牙
大概係見到「中移動」3個字，
毛婆梗係即刻share（些牙），仲

形容利是封隻色係「靈堂藍」。
一直係反對派打手嘅專欄作者陶
傑，亦都喺佢fb轉發，話「藍白
兩色，在中國國情之中，是面對
三鞠躬的靈堂雙色之絕配。用於
農曆新年的利是封套，不如包裝
帛金合適。還是『中国移动』對
豬年有某種凶氣移動的先知先覺
的預感？」
反對派班支持者當然盲目附和

啦，又話中資「品味獨特」，有
人更借題發揮話因為回歸後先會
咁樣云云。不過，有啲網民就不
以為然。「Esme Tang」話：「派
比（畀）你又唔收你錢，唔鐘
（鍾）意咪唔好用，有咩須
（需）要小事化大。」
「Eric Chang」笑言：「其實我

注重內在多D（啲）。如果你封一
仟（千元）一封，你比（畀）白
色利是封我都會收架（㗎）。」
不過，唔少收過呢款利是封嘅

人就話，嗰款俾人話嘅利是封，
其實係紫底銀邊，唔係藍底白邊
喎！

疑遭改圖 陶傑亦中伏
fb專頁「李懂媽」就睇唔過眼，

踢爆張相係造假：「我一早收到

好多包中移動嘅利是封，每一包
都係一半紅色一半紫色，我相信
喻（寓）意係大紅大紫，合埋就
係一朵富貴花（睇落似係牡
丹）。19才子（陶傑）嗰幅相好
大可能P過圖，故意調咗顏色變咗
藍藍地（哋），最大問題係佢專
登抽起紅色嗰一半，明顯係不誠
實行為。」
中移動亦喺fb專頁發相，證明
嗰款「藍色」其實係紫色，講明
寓意係祝大家「大紫大紅」、
「花開富貴」，仲乘機賣吓廣
告：「手機影相冇色差」，「係
時候換機啦。」「Kate Hui」就
揶揄發帖嘅「Louis Tam」：「紫
色加銀色都可以話係藍白，樓主
有色差可以去睇下醫生驗眼。」
「Darren Lam」攞 fb個公司 logo
嚟玩：「依（）的先叫……藍
底白字……大家過年記得唔好
玩！唔吉利丫（吖）！」
「Louis Tam」其後亦補鑊，話
「錯就要認打要企定」：「回覆
有朋友指出實物係紫色，而且有
附圖，影得好過呢張。色差誤
事，求證不周，各位大大原諒則
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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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插「靈堂藍」利是封 毛婆又跟太貼炒車

■陶傑等轉發相被踢爆好大可能P過圖。
「李懂媽」fb圖片

■毛孟靜無求證就轉發。 毛孟靜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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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專營巴士服
務獨立檢討委員會早前提交報告，建議把恐
嚇、辱罵或侮辱正在執行職務的車長訂為罪
行，然而近年越趨嚴重的辱警情況仍未被正
視。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近日去信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要求訂立「侮辱公職人
員罪」，強調守衛香港法律的公職人員需要法
律保障。
林志偉在信中表示，協會前年已就公職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經常遭受辱罵、阻撓一事舉行代
表及會員大會，並要求時任行政長官訂立「侮
辱公職人員罪」，立法保障警務人員和其他公
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免受無理、蓄意的言語
或行為侮辱。
他指出，公營機構的員工現時已有建議立法

保障他們，「無論是巴士、小巴或的士，甚至
是港鐵列車車長，若有人在其駕駛期間作出滋
擾行為，均有可能被檢控，因為這些滋擾行
為，會對社會有重大影響或造成嚴重意外。」
此前，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在提交

政府的報告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把對正在執
行公共職務的車長作出帶恐嚇、辱罵或侮辱成
分的言行訂為罪行。
林志偉強調，協會絕對支持立法保護執行職

務的車長，但負責守衛香港法律的公職人員更
需要「侮辱公職人員罪」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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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北區聯和墟
區議員嘅民主黨新
界東立法會議員電
話廷（林卓廷），
竟然要求九巴去改

善一條不存在嘅巴士線嘅服務？
近日，佢同成班細嘅同九巴見
面，話要改善區內多條巴士線班
次不足、脫班嘅問題，仲貼張舉
牌相上fb以為巧威威，點知有眼
利嘅網民發現，佢哋牌上其中一
條巴士線「277B」係唔存在嘅。
有網民就寸佢：「要幾唔熟書先
錯到如此地步？」
點樣解決聯和墟有水貨客阻街
嘅問題？拆咗條路個電話亭咪得
囉！除咗得到電話廷呢個朵外，
仲成為林卓廷不理區務，連被迫
做啲嘢都求其是旦、本末倒置嘅
經典例子。
近日，電話廷掛住搞「天下為

公」攞政治本錢，但為咗出年嘅
區議會選舉，就點都要做啲區務
啦，於是就同自己幾條，包括
陳旭明、林子琼、郭㙟豐同黃凱
盈，就區內巴士班次問題去見九
巴代表。

見完九巴代表邀功被恥笑
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B。電
話廷見完九巴代表打卡上fb，即
刻俾fb專頁「北區交通關注組」
發現，電話廷其中一個要求係
「277B 等儘（盡）快加強班
次」，「網友問：幾時開左
（咗）架277B？」
專頁揶揄，今次係民主黨5個人

齊齊去見九巴，「五個一齊錯都
唔知錯，仲要影埋相，仲要放埋
上facebook公佈與九巴會面成果，
要幾唔熟書先錯到如此地步？我
諗九巴都恥笑中。」帖文仲標註

「 做 社 區 咁 多 年 都 唔 知 無
277B」。

衰咗即潛水 推郭㙟豐認衰
呢篇帖文傳咗去北區、粉嶺等

幾個群組。面對恥笑，尊貴嘅電
話廷自己梗係唔會蒲頭，而係搵
佢條郭㙟豐代答，話係「手民
之誤」喎。不過，好多村民唔係
咁諗囉！
「Karolina Yau」就用返電話廷

自己區選時嘅選舉口號鬧返佢：
「『做好石湖墟？』……我坐左
（咗）（九巴）甘（咁）耐都吾
（唔）見有條277B。電話佬識吾
（唔）識搞交通？」
「Kim Fung 就揶揄：「人地

（哋）有自己靚車，邊有坐過巴
士丫（吖），去托住個牌影相，
已經好辛苦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無「277B」巴都唔知 林卓廷唔熟北區

■林卓廷等放上fb打卡相被網民恥笑。 fb圖片

■包括香港大學的數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發出聯署聲明要求政府撤回《國歌條
例草案》。 香港大學學生會fb截圖


